
读《撒哈拉的故事》有感
看完最后一个字，合上书本。闭上眼睛突然回想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的时候，看着毫无特色的封面配着简单的字体，以为又是什么长篇大论介绍撒哈拉沙漠的文章。已经对这本书失去兴趣我想看看作者，却有些讶异的看到了三毛的名字，以为她是什么大旅行家，可又回想起以前老妈所提起过的，那个当时使她在我这个年纪时疯狂着迷的作者们，其中有个就叫做三毛，我想了想：唔，也许书也不可貌相吧…于是把它借回了家。在家捧着作业做到烦了，又想起读后感，无可奈何地从书架中抽出刚借的那本书……
我从书中发现三毛很有毅力，不仅是因为能在撒哈拉威人这个充满民俗的族群中生活；还白手起家，她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荷西·马利安·葛罗，他们婚后并不富裕，虽然三毛有着父母给他们的钱，但还是自己动手努力把一间本来破的挡不住风的屋子布置成了号称全沙漠最美丽的家；异乡人在沙漠中的这个族群里并不受欢迎，女性在那里地位低下，而且有着像我国唐朝一样奇特的审美观——以胖为美；因为缺水，那儿的人大多数都三四年洗一次澡，他们又很喜欢有着浓烈刺鼻味儿的香水，使得多年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刺鼻的香水混在一起，其想象图令我这个读者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撒哈拉威女性极其排斥家庭以外的男性，从书里看，这一点是三毛十分无奈却又乐在其中：由于撒哈拉威人不住在城镇里，医院只有临镇才有，只要有毛病马上就得跑去医院，但是她们却保守到宁愿病死也不去医院，就因为医院里的医生全是男性……三毛也是小毛病不愿上医院的人，所以随身也带着能医治一些小毛病的药以防万一。再加上她给自己治病还治出了些小心得，在尝试过并大部分药到病除后，她也开始自得其乐地做起了“医生”。虽然有些处方会令正规医院医生气得七窍生烟，比如用指甲油补牙什么的…
读完书后，我特地去查了查三毛夫妇的资料，知道了三毛与荷西像童话般相遇相识，还有日常生活中搞笑而又不失温馨的对话：

荷西：你是不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 
三毛：如果我不爱他，他是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爱他，他是千万富翁我也嫁。 
荷西：……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嫁有钱人。 
三毛：(紧张)不是哦不是哦，我只要一天三顿饭就好，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少吃一点。 
    当然还有结局。荷西在爱琴海海底捕鱼意外丧生，后来留下三毛最后自杀而死，荷西丧生几天前还在机场嘱咐三毛早些回家，却在短短几天后与三毛阴阳相隔，有着令任何人知道后欢笑祝福的生活，却有着令任何人了解后悲伤流泪的结局。
     套用一句话：

“你爱谈天我爱笑。。。梦里花落知多少”

 为他们在天堂相爱相守而祈祷……


